
擬議香港家族辦公室稅務寬免制度

-進一步提升香港作為家族辦公室樞紐地位的稅務吸引力

2022年3月8日，香港特區政府公布了一份備受期待的旨在為香港單

一家族辦公室（“ SFO”）管理的家族投資控股公司（“ FIHV”）

提供專門稅務寬免制度的諮詢建議（“擬議稅制”）1。

在符合擬議稅制要求的前提下，一間 FIHV將就其通過 SFO管理或安

排在香港進行的合資格交易及附帶交易（上限為交易額的 5%）所取

得的應稅利潤獲得利得稅稅務寬免優惠。

預計擬議稅制的實施法例將很快出台，追溯適用於2022年4月1日或

之後開始的任何課稅年度。

本香港稅務簡報概述擬議稅制下的主要合資格條件及我們對此的評論。

如果您希望就擬議制度發表意見，可與我們的稅務顧問聯繫，以便我

們以適當的方式了解您的問題或向特區政府轉達您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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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諮詢文件是指香港特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發布的Proposal to Provide Tax Concession for Family-owned Investment 
Holding Veh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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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家族辦公室是由超高淨值人士建立的私人財富管理機構，通常用以監督其家族資産的日常管理2。SFO的一個决定性特

徵是他們只為單個家族及其家族成員的利益提供服務。

在典型的架構中，SFO由單一家族及其家族成員通過信託或家族控股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和控制。該架構下的資産通

常由一個或多個FIHV持有。SFO常見所有權架構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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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據擬議諮詢建議文件中的定義。

3. CMC是指對公司或實體業務的最高控制水平。一般而言，如果公司的CMC由董事在董事會會議上或由合夥人在合夥人會議上行使，相關地點則是舉行這些會議的地方。

然而，由單個家族持有的FIHV可能不符合集體投資計劃（collective investment scheme）的資格。此外，FIHV也可能不

由持牌人管理或不被視為真正的分散持有（bona fide widely held）。因此，FIHV亦未能符合資格享有香港現有兩項資金

豁免制度下的稅務優惠。

為吸引更多SFO在香港設立及營運，特區政府提出旨在為合資格SFO管理的合資格FIHV提供專門稅務寬免制度的諮詢建議。

擬議合資格條件

家族投資控股公司

一間合資格的FIHV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a. 以公司、合夥或信託的形式在香港本地或海外註册、登記或成立；

b. 該FIHV的所有股權或權益必須由同一家族中一位或多位家族成員（“單一家族”）直接或間接獨家並實益持有。持

股情况規定必須在該FIHV成立章程或相關文件中列明；

c. 該FIHV持有的資産須由SFO在香港進行管理；

d. 該FIHV必須在香港進行中央管理和控制（central management and control，“ CMC”）3，並且

e. 僅作為本單一家族的資産提供持有和事務性管理的投資實體，不能直接從事一般商業或工業等運營行業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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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家族辦公室

一間合資格的SFO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a. 一間在香港或海外註册並在香港實質運營的私人企

業，必須在香港進行中央管理和控制；

b. 必須由持有該FIHV的單一家族直接或間接獨家並實

益持有；並且

c. 不能向直接或間接獨家並實益持有該FIHV單一家族

以外的實體提供投資管理服務。

單一家族

單一家族被廣泛定義為涵蓋家族中一個或多個“有關聯

的成員”。就該個人而言，其“有關聯的成員”將包括：

► 該個人的祖父母、父母、兄弟姐妹、直系後裔以其配

偶；

► 該個人配偶及其祖父母、父母、兄弟姐妹，及其兄弟

姐妹的配偶和子女；

► 該個人兄弟姐妹的配偶、他們的子女及子女的配偶；

以及

► 該個人父母的兄弟姐妹、他們的配偶和子女，以及該

子女的配偶。

子女包括該個人或其配偶或前配偶的親生子女、非婚生

子女、領養子女或繼子女。

可以享受稅務優惠的合資格交易

合資格的FIHV在作出不可撤銷的選擇後，其合資格交易

及附帶交易（上限為交易額的5%）可獲得利得稅稅務寬

免優惠。合資格交易是指根據《稅務條例》附表16C為

統一基金豁免制度所訂明的指定資産（“指定資産”）

的資産交易，廣泛涵蓋了投資基金通常感興趣的證券及

其他種類的金融産品4。

參照統一基金豁免制度所提供的稅務待遇，擬議的稅制也

將涵蓋由持有和管理特定資産的FIHV建立的特殊目的實體

（“SPEs”）。

然而，FIHVs或SPEs投資某些私人公司（無論是在海外或

香港注册成立）所産生的利潤如未能通過目前統一基金豁

免制度下適用於基金的三項測試，將不會獲得稅務寬免優

惠。這三項測試是（1）不動産測試；（2）持有期測試；

和（3）控制權和短期資産測試。

擬議制度規定FIHV或SPE的合格交易必須由一間SFO或通

過SFO在香港進行，或由該SFO安排在香港進行。

擬議制度下可受益的FIHV數量限制

諮詢文件顯示擬議制度規定不超過50個由同一家SFO管理

的FIHV可獲稅務寬免優惠。

管理資産的起點

管理資産是指以下各家族持有架構中根據《稅務條例》附

表16C中指定資産的平均價值總額5，其最低金額至少為

2.4億港元：

a. 由一間香港的SFO管理的單一FIHV；或

b. 由單一家族直接或間接獨家並實益擁有的多個FIHV，

並由在香港的同一SFO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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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表16C中指明的合資格資産類別包括私人公司的或由私人公司發行的證券、股份、股額、債權證、債權股額、基金、債券或票據，以及期貨合約、外匯合約、放

債業務以外的存款、銀行存款、存款證、交易所交易商品、外匯、場外交易衍生産品和由合夥基金與創新科技創業基金公司根據創新科技創業計劃共同投資的被投
資公司的股份。

5. 擬議平均管理資産可參考以下任一方法計算：(a) FIHV 申請利得稅稅務寬免優惠的評稅年度（“評稅年度”）期初和期末時淨資産估值的年度平均值；或(b) 評稅
年度及緊接該評稅年度之前的其他兩年末淨資産估值的三年平均值。如果FIHV 在本評稅年度前註册、登記或成立不到兩年，則允許以評稅年度及緊接該評稅年度
之前一年末淨資産估值的兩年平均值計算平均管理資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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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HV的實質活動要求

為了遵守最新的國際稅收條例6，希望適用本擬議稅制的

FIHV應擁有足够數量的全職合資格員工，並産生足够的運

營支出以開展産生核心收入的活動（“CIGAs”）7:

► 在香港僱用至少兩個有相關專業經驗的全職員工；及

► 每個財政年度在香港産生不少於200萬港元的經營費

用。

鑒於業務實質將集中在SFO中，諮詢文件表明允許在使用

外包服務不是為了規避實質活動要求的前提下，FIHV 可

將CIGAs外包給SFO。

防止迂回避稅和反避税措施

現行的統一基金豁免制度的推定條文內規定基金的免稅利

潤將被視為持有該基金的香港居民投資者的應評稅利潤，

而這條推定條文將被修改為不再適用於擁有FIHV的香港居

民個人或居民實體。

然而，擬議制度將納入下列反避稅條文作為保障措施：

► 如果設立FIHV或SPE的主要目的或其中一個主要目的

是為了獲取稅收優惠，該FIHV或SPE會失去稅收寬免

優惠的資格。

► 假如將資産或業務由單一家族或其控制實體（“轉讓

人”）轉移至FIHV，且轉讓人在香港經營業務，除非

該轉讓人就相關資産或業務轉讓按照公平交易原則所

産生的利潤課稅，否則該FIHV不會獲得稅務寬免。

評論

在過去幾年，安永與業內人士曾一起向特區政府提議加强

現有的免稅制度以滿足SFO的需求。我們很高興特區政府

採納了安永的提議並提出了此次的擬議制度。此舉將進一

步推動香港成為家族辦公室樞紐的發展。

該諮詢文件只提供了擬議制度的概要，而詳細的立法條文

將會載於稍後推出的法案中。我們希望特區政府能在法案

中澄清以下不確定性。

該諮詢文件沒有提及擬議制度會否有任何懲罰條款。因此，

目前尚不確定進行不合格交易的FIHV會否被拒絕其享受

稅收减免，或僅對來源自境內和營運性質的不合格交易産

生的利潤課稅。

據了解，擬議制度下可受益的FIHVs數量限制是在與行業

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協商後提出的，但是，該諮詢文件並沒

有具體說明由FIHVs設立、持有和管理特定資産的SPEs 

是否也被計算在該數量限制內。

此外，鑒於實質活動的要求設立在單個FIHV上，目前尚

不確定服務於多家FIHV的SFO的集中業務實質應當如何分

配給每個相關的FIHV。

有關擬議制度的公開諮詢將於2022年4月8日結束。如果

您希望就擬議制度發表見解和意見，可與我們的稅務顧問

聯繫，以便我們以適當的方式向特區政府轉達您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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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有害稅收實踐論壇制定的規則。

7. CIGAs指對FIHV資産的管理，包括 (a) 研究和建議為 FIHV 進行的潜在投資；(b) 為 FIHV 收購、持有、管理和處置投資；(c) 為持有和管理一項或多項相關投資而設立
或管理 SPE； (d) 租賃場地；及 (e) 簽訂合同，包括僱傭合同和提供服務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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